
函 稿 代 碼 :CV0406裁判節本

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(節 本 )

1l1年度台上字第2338號

上 訴 人 禾至β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鄭祺馨

訴訟代理人 方伯勳律師

李建慶律師

上 訴 人 宏年雲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理人 蔡鎮安 (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)

工天佑

蔡奉文

被 上訴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

法定代理人 古月學海

訴訟代理人 張菀萱律師

複 代理 人 工莉雅律師

林靖軒律師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電信費事件 ,上訴人對於 中華民國ll1年 5

月25日 臺灣 高等法院第二審判決 (l09年 度重上更一字第207

號),提起上訴 ,本院判決如下 :

主 文

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 棄 ,發回臺灣 高等法院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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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件正本證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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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l13年 1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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